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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防止旷课及  

理解“Becca法案” 
Guide to Preventing Truancy and  
Understanding the “Becca Bill” 

 

旷课 

在本州，法律要求6至17岁的儿童与青少年在公立学校入学，并于每周一至周五到校上课，除非有正当理由缺勤。 

因此，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必须通知学校学生缺勤的理由。   

 

若学生缺课，而其家长未提出缺勤的理由，缺课则被视为旷课。 旷课的定义是：学生缺勤或者在绝大 

部分时间内缺课，而无正当理由。   

 

全州各学区对学生的出勤及家长提出缺勤理由的方法分别制定有不同的规章和制度。 

请务必阅读您孩子所属学区的各项缺勤政策，并与您的孩子讨论这些政策规定。 

 
 
 

Becca法案 
 

“Becca法案”(SB 5439)是本州的旷课法。制定该法律是为了制止旷课现象发生。 学校与家庭应密切合作， 

以确保学校维持正常出勤并保证学生安全。然而，若学生无故缺勤，法律要求学校和学区采取下列措施： 
 

1. 一(1)次无故缺勤。 在出现一次无故缺勤现象时，学校必须通知家长。 通常采用电话方式通 

  知学生家长。  

 

2. 两(2)次无故缺勤。在出现两次无故缺勤后，学校必须安排家长/法定监护人和和学生来校面谈， 

  以讨论无故缺勤该问题，并为防止今后出现缺勤现象而寻找解决方法。这需要各方之间的合作。 

 
 

3. 在30天内五(5)次无故缺勤。  学校必须与学生家庭签订一份旷课协议书，指明家长、 

  学生与学校均同意采取必要措施来解决学生的出勤问题。  

 
 

4. 一个月内七(7)次无故缺勤，或者一个学年内十(10)次无故缺勤。学区将向青少年法庭递交一份诉状， 

 请法庭命令当事学生到校上课。若违反此项法庭命令，法庭将举行一次违令听证， 而且可能 

 会命令当事学生参加社区服务或在青少年犯拘留所受拘留。家长可能须为每一天无故缺勤缴纳 

  $25.00罚金。  

 

如果社区内设有“社区旷课事务委员会”，学区可将学生家庭转介给该委员会。  

旷课事务委员会由市民组成，协助在法庭之外解决旷课问题。 

 

学校必须以保递邮件方式向学生寄送一份旷课法庭诉状通知书，并要求收件回执；或者采用专人递送方式送交通

知书。诉状中列有许多重要日期及截止期限，学生及其家庭绝不能错过这些日期及截止期限。学生和/或家长可以请律

师在旷课法庭上作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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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旷课现象 

学生安全及学业进展对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都十分重要。 以下是一些防止旷课现象的方法指点： 
 

      经常与您的孩子相互交流沟通 

 讨论家庭对学生出勤的期望及要求。   

 讨论家庭在学生取得毕业证书方面的期望及要求。 

 表扬学生在校的良好行为和所取得的成绩。 

 留心您孩子的态度，注意其是否对学校有任何不愉快的感觉，或者对上学感到惧怕。  

注意听他们诉说，并提出问题。 

 

            经常与您孩子的学校相互交流沟通 

 向学校询问有关提出缺勤理由方面的政策和规程。 

 接获您孩子无故缺勤的学校通知后，及时回复。 

 了解查看您孩子出勤情况的方法。 

 如果您孩子的在校情况使您感到担忧，应立即加以解决。应首先与教师或辅导员联系。 

 如果您认为学区的旷课或纪律处罚规程未得到正确实施，可向学区询问有关的上诉程序。  

 如果您认为学区的政策不够完善，可与学区总监或学校委员会委员交谈此事。 

 
 
 

随时获得所需的帮助 

 请访问教育情况调查员网站，阅览“基本教育权利”手册第VI节内容，网址是： 

        www.waparentslearn.org。 

 

 如果您在解决旷课问题时与校方之间发生问题，请联系：教育情况调查员办公处 (Office of the Education 

Ombudsman)，免费电话号码是 1-866-297 2597；或者联系华盛顿州学校安全事务中心 

(Washington School Safety Center)，电话号码是 360-725-6044，电子邮件地址是  jeff.soder@k12.wa.us。 

 
 
 

  
 
 
 
 
 

       
 

 
 


